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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過去一個星期，天主教與同性戀者發生強烈的衝突。『為抗議天主教香港教區上周出版的《公教報》跟隨梵蒂岡反對同志婚姻合法化的言論，本地關注性權益的組織「彩虹行動」及「青年公社」，昨早（17/8）闖入位於港島堅道的天主教主教堂，在祭壇上大叫「（主教）陳日君無良心」等口號，要求香港教區就言論道歉。彌撒儀式被迫一度中斷，有女同志步出教堂時，更接吻以表達訴求。天主教會說，今後會加強留意教堂保安問題，特別是防止非教友前來再次破壞。』（2003年8月18日）

　　基督教聖公會最近也受同性戀事件困擾：『八月五日，美國聖公會確認公開承認自己是同性戀者的羅便臣法政牧師（Revd Canon Gene Robinson）為新一任新罕布什爾的主教，是全球首次有基督教會容許公開身分的同性戀者擔任高職。消息震撼全球，就連香港的電視台亦在新聞時段報道有關消息，翌日多份報章亦有大篇幅報道。』（時代論壇，2003年8月17日）

　　對於同性戀的行為，聖經雖然沒有系統的教訓，但論點卻十分清晰。在聖經記載第一件同性戀的行為時已經很清楚表明，同性戀的行為十分猖獗，神要審判同性戀的行為，信徒要脫離同性戀的行為。

同性戀的行為十分猖獗（4-9節）

　　當神的兩位使者在羅得的家中時，城中的男人，不分老少都來，包圍羅得的房子，並威逼他。聖經學者認為當時同性戀的行為已十分猖獗，所多瑪的居民要求羅得交出兩位使者，好作他們發洩的工具。羅得稱城中居民的要求是一種惡行，他為了保護客人，竟然提出一個很不適當的建議，願意交出兩位尚未出嫁的女兒，任由居民蹂躪。但居民不肯，要強行進入羅得的居所捉人。

　　由此可見，同性戀的行為自古以來已經存在，在聖經族長時代已十分猖獗。在士師時代，也出現這種行為。士師記記載一位利未人在基利亞一位老人家中寄宿的時候，城中的匪徒竟然圍住房子，強逼那位老人：「你把那進你家的人帶出來，我們要與他交合。」（士19:22）在新約時代，同性戀的行為也十分流行，難怪保羅寫信給羅馬的教會時也指斥同性戀的行為（羅 1:26-27）。

神要審判同性戀的行為（10-13節）

　　神的使者將羅得拉進屋內，將門關上後，用超自然的方法，使門外的人眼目昏迷，找不到房門，繼續攻擊羅得。稍後二人提醒羅得，將自己家中所有人全部帶走，離開所多瑪城。因為這城充滿罪惡，神早已知道；他們來的目的是要毀滅這城，代神審判罪惡的行為。

　　神要審判所多瑪城的同性戀行為，但有同性戀者提出反駁，認為神只是審判所多瑪居民強逼別人進行同性戀的行為，而非同性戀行為。但我們不要忽略，神在給以色列人的律法中，清楚說明「不可與男人苟合」（利18:22，20:13）從這兩節經文可見，在神眼中，同性戀行為和異性戀行為不能相提並論，同性戀行為要受到懲治。

信徒要脫離同性戀行為（14-17節）

　　當羅得將使者的說話告訴他的女婿，勸他們一同開離所多瑪時，他們不聽從他的警告，以為他在開玩笑。天亮的時候，天使催逼羅得，若果再不和家人離開所多瑪，最後會受罪惡牽連，一同被消滅。羅得可能捨不得他在所多瑪的財產業，不肯離開；使者因為神的憐憫，強行拖著他和他的妻子，並兩個女兒的手，拉出城外，並吩咐他們遠離所多瑪，永不可回頭，免得心軟，遭受牽連和消滅。

　　羅得要保存性命，唯一的方法是遠離所多瑪城和它的罪行。同樣，保羅在新約聖經中吩咐信徒，為要承受神的國，得著永生，必須遠離罪行，包括同性戀的行為（林前6:9-10）。在這裏，保羅將同性戀的行為（親男色的）與其他罪行並列，故此信徒不得不脫離這種行為。

　　在心理學的範疇，同性戀行為早已不再視為不正常的變態行為，只當作一種個人的性取向。同性戀者是個人喜愛與同性有性行為的常人，和異性戀者分別不大；而雙性戀者是指個人與男女都有性行為的常人。在歐美社會，普遍接納同性戀者，視同性戀行為只是一種生活模式。同性戀者的性行為沒有一個固定模式，有濫交者，亦有固定的伴侶。雖然賀爾蒙可能是一個因素，但同性戀的成因仍不大清楚，無論是先天或後天的（Sararsons，1989）。

　　正因為在心理學上，同性戀是一個爭論性的課題，在基督教中，越來越多人為同性戀的行為平反。在香港，便有一個基督教組織，稱為基恩之家，就由原來的團契模式，逐步走向教會模式。他們甚至發表文章爭取支持：「在聖靈的光照下，我們就曉得分辨真正需要被主改變的，不是我們的性取向，而是同志圈內的一些濫交文化。」（基恩之家，2002年10月13日)

　　李明德先生對這類言論提出質詢（2002年6月9日)：「歸根究柢，同性戀者欲得救恩，這是值得鼓勵。但若不決心改善同性戀的行為，必自招痛苦，更甚者試以各類曲解之學說來支持一己的罪行，這是可悲和可笑的。」

　　十多年前，香港的同性戀行為由刑事化變為非列事化；今天，許多社會人士接納同性戀的行為。但無論如何，基督徒要按著聖經的教訓去辨別同性戀的行為。雖然同性戀的行為日漸受接納，但神仍要審判這行為，信徒也要脫望這行為的纏繞。另一方面，信徒要接納同性戀者；只要願意悔改，立志脫離罪惡，包括同性戀的行為，每一個人便可得著神的救恩。

